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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融

通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

及第六點附件三修正總說明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融通貸款利息補貼作

業要點係於一○九年三月十七日訂定實施迄今。為配合一○九年四月二

十日修正發布之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

事業紓困振興辦法，及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訂定之對受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航空產業紓困貸款保證作業實施要點，新增航

空站地勤業及空廚業納入利息補貼對象，且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站

地勤業及空廚業得由政府協助提供取得維持營運資金融通之信用保證，

爰修正本要點之名稱及相關規定，以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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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融

通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

及第六點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航空產業之融通貸款利

息補貼作業要點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融通

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一○九年四月二十日修正

發布之「交通部對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

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

辦法」(以下簡稱紓困振興

辦法)新增航空站地勤業及

空廚業適用利息補貼，爰修

正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

下簡稱本局）為執行「

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

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

困振興辦法」第十三條

規定，針對國籍民用航

空運輸業、航空站地勤

業及空廚業（以下簡稱

業者）為維持營運之融

通貸款利息予以補貼，

以減輕其營運衝擊，訂

定本要點。 

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

下簡稱本局）為執行「

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

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

困振興辦法」第十二條

規定，針對國籍民用航

空運輸業（以下簡稱業

者）為維持正常營運之

融通貸款利息予以補

貼，以減輕其營運衝擊

，訂定本要點。 

配合紓困振興辦法第十二

條移列至第十三條，並新增

航空站地勤業與空廚業適

用利息補貼及刪除「正常」

文字，爰酌作修正。 

二、業者申請「對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

生營運困難航空產業

紓困貸款保證作業實

施要點」之紓困貸款額

度，得申請本要點貸款

利息補貼。 

除前項貸款額度

外，國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亦得申請適用本要

點補貼利息之貸款為

二、業者申請適用本要點補

貼利息之貸款為自本

要點生效之日起之相

關貸款，不含貸新償舊

之貸款。業者申請適用

本要點補貼利息之貸

款額度如下： 

(一 )實收資本額超

過新臺幣一百

億元或營運未

滿 一 年 之 業

一、本局為配合紓困振興辦

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

第三項所訂措施，業於

一○九年四月二十一

日函頒訂定「對受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發生營運困難航空產

業紓困貸款保證作業

實施要點」，爰於第一

項新增業者得依上開

要點申請利息補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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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要點生效之日起

之相關貸款，不含貸新

償舊之貸款。國籍民用

航空運輸業申請適用

本要點補貼利息之貸

款額度如下： 

(一 )實收資本額超

過新臺幣一百

億元或營運未

滿一年者：以

一百零九年二

月二十九日登

記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為

上限。  

(二 )實收資本額未

滿新臺幣一百

億元者：以一

百零八年營業

額百分之十二

為上限。  

者：以業者一

百零九年二月

二十九日登記

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為上

限。  

(二 )實收資本額未

滿新臺幣一百

億元之業者：

以業者一百零

八年營業額百

分之十二為上

限。  

規定。 

二、原第一項移列第二項，

並配合調整文字。 

三、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

申 請 前 點 第 二 項

貸款利息補貼時，

應檢附申請書（附

件一）及貸款相關

資料向本局申請。 

三、業者申請本要點貸

款利息補貼時，應

檢附申請書（附件

一）及貸款相關資

料向本局申請。  

配合第二點第二項修正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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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三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融通貸款利息補貼申請書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核貸銀行  

申請利息補貼

之貸款額度 
新臺幣 

補貼利率 
 

申請補貼金額 
 

貸款性質 
 自本要點生效之日起之相關貸款 

非為貸新償舊之貸款 

※切結事項 

1、本公司於領取利息補貼期間，融通貸款應優先支付員工薪資；申請及貸款期間同意配合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及承貸金融機構派員實地前往訪查。 

2、以上所填資料皆屬真實，如有不實，願自行負責。 

 此致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申請公司印章： 

負責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融通貸款利息補貼申請書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核貸銀行  

申請利息補貼

之貸款額度 
新臺幣 

補貼利率 
 

申請補貼金額 
 

貸款性質 
 自本要點生效之日起之相關貸款 

非為貸新償舊之貸款 

※切結事項 

1、本公司於領取利息補貼期間，融通貸款應優先支付員工薪資；申請及貸款期間同意配合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及承貸金融機構派員實地前往訪查。 

2、以上所填資料皆屬真實，如有不實，願自行負責。 

 此致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申請公司印章： 

負責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站地勤業

及空廚業等業者可依本要點請領利

息補貼，爰修正附件三名稱。 

 


